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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再督促本部各單位及部屬機關、學校應審慎衡酌辦理出國

計畫之效益，並落實按「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出國告綜

合處理要點」規定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行政院函關於審計部專案調查中央政府各機關及非營

業特種基金民國94至96年度國外出差計畫執行情形，核須

確實加強督促事項(二)：部份機關(基金)出國計畫未提報

告，或有報告建議事項採納比率偏低等情形，應審慎衡酌

辦理出國計畫之效益，並應切實按「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

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」規定辦理，對出國報告提出之

具體建議事項，亦應妥為評估參採。

正本：本部各單位(含中部辦公室)、部屬館所(不含中正文化中心)、國立大專校院

副本：秘書室管考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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